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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266）

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績之初步公告
（以港幣列示）

董事會謹此宣布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本公司之
審核委員會已就該等業績進行審閱，且無不同意見。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
所亦已同意，本集團業績之初步公告所列之數字與本集團該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載者
一致，惟其就此所進行的相關工作並非一項保證，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因此不會就本業
績之初步公告發表意見或作出保證結論。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元 千元

收入 3 304,557 309,877
服務成本 (96,865) (87,722)

 

 

毛利 207,692 222,155
其他收入 5(a) 25,625 14,415
其他虧損淨額 5(b) (1,948) (2,742)
行政費用 (42,614) (42,425)

 

 

投資物業估值變動前的經營溢利 188,755 191,403
投資物業估值盈利╱（虧損）淨額 230,905 (1,707,681)

 

 

投資物業估值變動後的經營溢利╱（虧損） 419,660 (1,516,278)
融資成本 6(a) (11,532) (6,057)

 

 

除稅前溢利╱（虧損） 6 408,128 (1,522,335)
所得稅 7 (26,048) (29,221)

 

 

本年度溢利╱（虧損）及全面收入總額 382,080 (1,551,556)
 

 

下列人士應佔：
─公司權益股東 193,732 (759,345)
─非控股股東權益 188,348 (792,211)

 

 

本年度溢利╱（虧損）及全面收入總額 382,080 (1,551,556)  

每股盈利╱（虧損） — 基本及攤薄 9 0.41元 (1.60)元  

應付公司權益股東股息的詳情列載於附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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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附註
於二零二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投資物業 8,001,439 7,771,462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48,521 52,244
遞延稅項資產 95 –  

8,050,055 7,823,706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 10 114,446 145,681
已抵押銀行存款 9,302 12,27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70,577 511,641  

694,325 669,597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1 29,199 29,299
已收訂金 113,308 109,100
長期服務金準備 2,556 1,452
本期應付所得稅 2,038 5,053  

147,101 144,904  

流動資產淨值 547,224 524,69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8,597,279 8,348,399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有抵押 200,000 200,000
應付政府地價 1,408 1,492
遞延稅項負債 122,772 114,490  

324,180 315,982  

資產淨值 8,273,099 8,032,41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1,830 121,830
儲備 4,223,786 4,101,264  

4,345,616 4,223,094

非控股股東權益 3,927,483 3,809,323  

權益總額 8,273,099 8,03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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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財務報表是按照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適
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和詮釋）和香港《公司條例》的規定編製。本公司財務
報表同時符合適用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披露條文。

除依據於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中已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本公司財務
報表已採納於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中所採用的相同會計政策。會計政
策的變動詳情列載於附註2。

本業績之初步公告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二四年及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
構成本公司於該等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這些財務資料均取自該等財務報表。按照香港
《公司條例》第436條之要求須就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作進一步披露的資料如下：

按香港《公司條例》第 662(3)條及附表 6第3部之要求，本公司已將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財務報表交付公司註冊處處長，並將於適當時候交付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對本集團該兩年度的財務報表作出匯報。該相關的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亦無
含有該核數師在其報告不作保留意見之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促請有關人士注意的任何事宜之提
述；且未載有按香港《公司條例》第 406(2)、407(2)或 (3)條所指的陳述。

2. 會計政策的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多項新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這些準則變化在本集團當前的會計
期間首次生效。其中，以下的準則變化與本集團有關：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條的修訂「財務報表的呈列」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報告第 2號的修訂
「作出重要性判斷：會計政策的披露」

─ 《香港會計準則》第 8條的修訂「會計政策、會計估計的變動及錯誤：會計估計的定義」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條的修訂「所得稅：與單一交易所產生的資產及負債有關的遞延稅項」

該等準則變化均沒有對本集團在當前或以往期間如何編製或呈列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在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3. 收入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物業投資。

收入是指投資物業的已收及應收租金收入總額。

本集團擁有多元化的客戶基礎，其中只有一名（二零二三年：一名）交易佔本集團收入超過 10%的客
戶。於本年度，來自該客戶的收入約37,939,000元（二零二三年：38,13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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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本集團只有單一須報告分部，即「物業租賃」。因此，這唯一須報告分部的業務分部資料與綜合數字
相同。

鑑於本集團物業租賃的收入和業績均源自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故地區性資料並無獨立
呈列。

5.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元 千元

(a)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24,063 12,431
提前終止租賃所獲得的賠償 1 859
其他 1,561 1,125  

25,625 14,415  

(b) 其他虧損淨額
外幣匯兌虧損淨額 (1,946) (2,766)
處置固定資產（虧損）╱盈利淨額 (2) 24  

(1,948) (2,742)  

6.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元 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利息 11,206 5,727
其他借款成本 250 250
應付政府地價利息 76 80  

11,532 6,057  

(b) 其他項目
折舊費用 4,539 4,436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1,095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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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稅項準備 17,829 20,695

以往年度準備過剩 (18) (53)  

17,811 20,642  

本期稅項 — 中國
本年度稅項準備 50 69  

 
遞延稅項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的變動 (123) (106)

暫時差異的產生和轉回 8,310 8,616  

8,187 8,510  

26,048 29,221  

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本年度的估計應評稅溢利以16.5%（二零二三年：16.5%）的稅率計算，惟本集團
一附屬公司在利得稅兩級制下為合資格公司則除外。該附屬公司應評稅溢利的首2,000,000元按8.25%

稅率計算，餘下的應評稅溢利則按 16.5%稅率計算。該附屬公司的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二零二三年
相同的基準計算。中國稅項是按中國相關之稅務法規所適用的稅率計算。

8. 股息

(a) 本年度應付公司權益股東股息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元 千元

已宣派及支付中期股息每股0.06元（2023年：每股0.04元） 28,484 18,989

於報告期間終結日後建議分派末期股息每股0.10元 

（2023年：每股0.09元） 47,473 42,726
  

75,957 61,715
  

於報告期間終結日後建議分派的末期股息尚未在報告期間終結日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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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應付公司權益股東，並於本年度批准及支付的股息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元 千元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年度批准及支付的末期股息 

每股0.09元（2023年：每股0.08元） 42,726 37,979
  

9. 每股盈利╱（虧損） — 基本及攤薄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是按照本年度的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193,732,000元（二零二三年：虧損759,345,000

元）及已發行的股份474,731,824股（二零二三年：474,731,824股）計算。二零二四年及二零二三年並無潛
在可攤薄股份。

10. 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

於報告期間終結日，包括在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內的應收賬款（已扣除信貸虧損準備）的賬齡分
析如下：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元 千元

未逾期（註） 89,328 109,628  

逾期少於1個月 5,636 9,509

逾期1至3個月 4,554 9,943

逾期超過3個月但少於12個月 1,159 5,347

逾期超過12個月 3,519 2,139  

已逾期金額 14,868 26,938  

應收賬款總額（已扣除信貸虧損準備） 104,196 136,566

訂金及預付款 10,250 9,115  

114,446 145,681  

註： 這數額包括租賃所涉及的激勵措施的未逾期應收賬款88,893,000元（二零二三年：107,773,000元）。
該應收賬款的本年度變動只會影響本集團在會計上的收入，而不會對其合約性現金流量造成
影響。

欠款一般在每月首日到期，還款寬限期一般為十天至十四天，逾期會徵收利息。本集團會在適當的
情況下對逾期欠款債務人採取法律行動。

11.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所有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預計於一年內清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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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及暫停辦理成員登記手續

董事會欣然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0.10元（二零
二三年：每股0.09元）。本公司已於本年度派發中期股息每股0.06元（二零二三年：每股0.04
元），連同建議派發的末期股息，本年度將共派息每股0.16元（二零二三年：每股0.13元）。

倘若建議分派的末期股息獲成員於即將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通過，本公司將於二零二四
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五起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二止（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
辦理成員登記手續，以便確認有權獲派末期股息之成員，任何股份在該期間內均不得
進行過戶。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務須在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九日星期四下午四時
三十分（香港時間）或之前送抵本公司股票登記處─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室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經股東周年大會通
過後，將於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七日星期四派付予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二名
列於成員名冊之成員。

業務回顧及評論

• 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估值變動前的經營
溢利為188,800,000元，較上一財政年度下跌約1.4%。

• 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投資物業估值盈利淨額為230,900,000元，
而上一財政年度則錄得估值虧損淨額1,707,700,000元。該估值變動只會影響本集團
在會計上的溢利或虧損，而不會對其現金流量造成影響。

• 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之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為193,700,000
元，而上一財政年度則錄得權益股東應佔虧損759,300,000元。

• 國際廣場是一個設有零售商舖、娛樂消遣場所和餐廳的綜合商舖中心。截至二零
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國際廣場的租金收入約達289,700,000元，較上一
財政年度下跌約2.4%。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國際廣場的出租率約為 73.1%
（二零二三年：77.2%）。

• 於本年度，本集團投資物業，包括位於荔枝角好運工業中心之其中四層及位於中國
廣州一商業大廈之其中一層，繼續為本集團帶來租金收入。

•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權益總額為8,273,100,000元，於二零二三年三
月三十一日則為 8,032,4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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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七日，本公司擁有50.01%權益的附屬公司─凱聯國際酒店有限公
司（「凱聯」）與一間銀行訂立一份融資協議，當中包括一筆為期三年，合共200,000,000
元的定期貸款和一筆為期三年，合共100,000,000元的循環貸款（此等貸款的利息均以
浮動息率計算）。繼第一份補充協議將融資期限延長至二零二一年十月八日之後，
凱聯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與該銀行訂立第二份補充協議，將融資期限再延
長三年至二零二四年十月八日。在貸款銀行同意下，該融資期限已獲進一步延長兩
年至二零二六年十月八日。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動用的銀行信貸
額達200,000,000元（二零二三年：200,000,000元），資本負債比率（以銀行貸款總額除以
權益總額計算）為 2.4%（二零二三年：2.5%）。

•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員人數（戴德梁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就國際
廣場的一般樓宇及物業管理而聘用的員工不包括在內）共37人（二零二三年：36人），
而於本年度之有關開支則約為 30,400,000元（二零二三年：31,400,000元）。

展望

儘管香港政府繼續採取支持措施以促進入境旅遊業及提振旅客消費意欲，零售及飲食
業的營商環境仍充滿挑戰。管理層將持續調整策略以應對環境的不斷變遷，並預計下一
財政年度的國際廣場租金收入及本集團經營業績將保持平穩。

股東周年大會及暫停辦理成員登記手續

本公司之股東周年大會將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六日星期五舉行。

為確定有資格出席將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並在會上投票的成員，本公司將於二零二四
年八月三十日星期五起至二零二四年九月六日星期五止（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
成員登記手續，任何股份在該期間內均不得進行過戶。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務須
在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香港時間）或之前送抵本公司股票
登記處─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購回、出售或贖回其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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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在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均有遵守《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之第二部分所
有適用的守則條文，惟下文所披露者除外：

• 守則條文第C.1.8條：應就董事可能面對的法律行動作適當的投保安排

本公司現時並無就其董事可能面對的法律行動作投保安排。在考慮本集團的業務
性質、營運複雜性及多元性，以及管理層的密切監管和審慎作風後，董事會相信，
各董事因其董事身份而被控告或牽涉於訴訟之風險偏低，且投保所帶來之好處或
低於投保成本。儘管如此，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規定，除適用之法例條文所規
限外，本公司須以其資產向各董事就執行其職務或與此有關的事宜而承擔或引致
的所有成本、支出、開支、損失及負債作出賠償保證。有見及此，董事會認為董事所
承擔之風險屬可接受。

• 守則條文第C.2.1條：主席和行政總裁的角色須分開，並由兩位不同人士擔任

本公司主席和行政總裁的角色由同一人兼任。為避免權力和職權集中於任何一人
身上，本公司業務之日常管理乃由執行董事分擔，目標制定及策略性的決定則由
董事會成員共同負責。此外，董事會包括三名具不同專業知識╱才能的獨立非執行
董事，彼等對董事會會議的積極參與及其在董事會轄下的委員會擔當的主導角色
為管理層帶來「制衡」作用，從而確保董事會之權力均衡。鑑於前述考慮，董事會認
為，主席兼任行政總裁的做法對本公司並無任何負面影響，且相信該架構能令本集
團在迅速和有效率地作出及執行決策的同時保持權力平衡。

• 守則條文第D.2.5條：發行人應設立內部審核功能；否則，須每年就是否需要增設此
項功能進行檢討

本公司目前並無設立內部審核功能。董事會已於二零二四年三月就本公司是否需
要增設該功能作出檢討，並在考慮本集團現有情況（如重點業務性質及地域分佈、
本集團相對小的規模及簡單的營運架構，和管理層對日常運作的密切監管及參與）
後，確認本集團已備有足夠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並沒有設立內部審核功能的即
時需要。儘管如此，董事會已透過建立涵蓋整個集團的監控環境（如通過落實舉報
政策及已清楚界定員工角色、責任及匯報途徑的程序手冊，建立以良好商業道德
及問責為基礎的企業文化）及制定監控活動（如對整個集團進行一年兩次的風險評
估），以提升其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度的充分性和成效。此外，當本公司外聘核
數師考慮任何與審核財務報表相關的內部監控時，會將在審核中所識別出的任何
內部監控的重大缺陷向審核委員會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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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考慮，以及有關現有監控機制有效性的檢討結果和可能涉及的成本，董事
會認為，在目前情況下設立及保持內部審核功能並不符合成本效益。儘管如此，董
事會將每年就是否需要增設該功能作出檢討。

• 守則條文第E.1.5條：應在年報內按薪酬等級披露高層管理人員之酬金詳情

本公司沒有在年報內按薪酬等級披露高層管理人員之酬金詳情。為確保各高層管
理人員所收取的薪酬合理而非過多，彼等均無參與其薪酬之決議，與薪酬委員會成
員（該等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且獲授權基於本公司薪酬政策中所述之多項因
素共同決定高層管理人員之薪酬）亦沒有任何關係。董事會認為沒就該等資料作出
披露對本公司不會造成任何負面影響；反之，相關的披露或會引起員工之間不適當
的比較，且會在不必要的情況下將高度敏感及機密的資料提供予競爭對手及有意
招聘高層管理人員的其他第三者。有見及此，董事會認為，該等資料的披露既不能
就促進本公司企業管治提供相關資料，亦不符合其成員利益。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
本公司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守則（「標準守則」），並已向本公司所有董事就是否已遵守
或在任何方面未遵守標準守則作出特定查詢。所有董事皆確認於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均有遵守標準守則所定的標準。

年度業績及年報之刊發

本公告已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ttll.etnet.com.hk/tc/ca_calendar.php）。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年報
（內載有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發送予本公司成員，並於上述網站
發布。

承董事會命
天德地產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吳秀芳

香港，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之日，鍾琼林先生、鍾炯輝先生、鍾燊南先生、鍾聰玲女士、鍾仲涵先生和鍾振裕先生均為執行
董事；周雲海先生、黃耀德先生和謝鵬元先生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註： 本公告之中文譯本只供參考，如中英文本有任何差異，一概以英文本為準。

http://www.hkexnews.hk
http://ttll.etnet.com.hk/tc/ca_calendar.php

